
240 大全－第三十二届合汶

國在衡乎征税基金項下擁得的款額共计 84 812 500 美元，痘准予分別抵充各

垓令贝國的推額，垓璜款額是：

(a) 上面決汶 B 核定的一九七八－一九七九两年期工作人員薪給税收入

概算的半數 77 152 300 美元；

(b) 一九七六－一九七七两年期工作人贝薪給税讠T正收入的增加數額

7 660 200 美元。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第一一 C) 次全休佘讠叉

32/214. 一九七八－一九七九两年期 I怖 2. 決汶：秘节K座向行政和预算［司題咨洵委贝

全及大令第三十三届渲第三十四届令汶服告依据本決

汶的規定所承担的一切玕支及其情由，并就此等升支

向大令提出追加概算，

时及非常費用

＊佘，

1. 授枚秘节卡于征得行政和预算冏題咨洵委贝

令同意后，遵照联合囯财夯糸例及以下第 3 段的規

定，承担一九七八－一九七九两年期1怖时及非常費用

的升支，但遇下列情形时元須征得委員令的同意：

(a) 所承担的費用經秘节仗讠正明与维持和平及

安全有美，其益額在一九七八－一九七九两年期的任

何一年內不超述 200 万美元；

(b) 所承担的費用經囯际法院院K证明与下列

事項有美：

（一） 夸案法官的任命（法院規约第三十一糸），

其費用忌額不超述 100 000 美元；

（二） 襄宙官的任命（規约第三十糸），或证人的

3. 決定：如果在大令第三十三届或三十四届全

汶之前，由于安全理事令的決定而須承担有美维持和

平及安全的費用，其估计惡額超述 1 000 万美元时，

座由秘节仗召升大令特別令汶宙汶此事。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第一一 C) 次全休令讠又

32/215. 一九七八－一九七九两年期周
特基金

大全，

決汶：

侍喚及签定人的任命（規约第五十糸），其 1. 一九七八－一九七九两年期周特基金的數額

費用，惡額不超述 500 000 美元； 定为 4 000 万美元；

（三）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燕升庭（規约第二十二 2. 各令員囯庶按照大令所通述的一九七八－－

缸，其費用恙額不超述 150 000 美元； 九七九两年期预算各令員國分推比額表，向周特基金

（四） 维持未荻连造的法官留任的費用（規约第

十三糸第三項），其一九七八年度惡額不

超述 75 000 美元；

（五） 支付即将退休的法官的葬恤金｀旅費和搬

运費，以及法院新法官的旅費和搬运費，

其一九七八年度惡額不超述 130 000 美

元；支付即将退休的法官的非恤金，其－

九七九年度，惡額不超述 130 000 美元。

预繳款瑣；

3. 上述预繳款璜的推額中座扣除：

(a) 一九五九年度和一九六0年度自盈余帳户

特入周特基金內各全員囯名下的帳款經调整后數額

1 025 092 美元；

(b) 各令員國依照大佘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

日第 3514(XXX)另決汊向一九七六－一九七七两年

期周特基金预繳的現款；


